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杨臻 狄茹馨

本报讯 宠物狗主人为图省

事或是不想给宠物犬多一层束

缚， 未给自家宠物系好牵引绳，

导致宠物犬脱离自己的视线和控

制， 独自返回电梯并随着电梯上

行， 导致邻居为了躲避而受伤。

那么， 宠物犬主人是否该承担侵

权责任？ 近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纠纷案

件。

2021 年 12 月 9 日， 在本市

某小区内， 张女士与其饲养的宠

物犬从 1楼搭乘电梯前往 9 楼住

处。 到达 9楼后， 张女士走出电

梯， 宠物犬跟随张女士走出电梯

后又独自返回电梯内， 并随电梯

上行。 此时恰逢家住 18 楼的唐

女士在等电梯出门遛犬。 当电梯

达到 18 楼开门后， 张女士的宠

物犬从电梯中冲出并吠叫， 唐女

士因受到惊吓且害怕自己的宠物

犬与张女士的宠物犬发生打斗，

随即拉着自己的宠物犬往安全通

道走。 在躲避的过程中， 唐女士

不慎摔倒受伤， 造成左侧腓骨骨

折、 左侧胫骨骨折。 唐女士认

为， 张女士饲养动物未采取必要

的拘束措施， 导致自己受伤， 应对

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遂诉至静安

法院， 要求张女士赔偿自己医疗费

等共计 8万余元。

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 宠物犬

外出时， 主人应当为其束牵引绳。

本案正是因为张女士违反本市饲养

犬只的管理规定， 没有对宠物犬采

取必要的管束措施， 在宠物跟随主

人走出电梯后， 又独自返回电梯，

致使主人对宠物犬失去控制， 最终

导致唐女士受到惊吓在躲避过程中

受伤。 最终， 法院依法判决张女士

赔偿唐女士各项损失共计 6 万余

元。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张硕洋 叶晓晨

反映法院工作题材的热播电

视剧 《底线》 里有一起让人印象

深刻的“主播猝死案”。 认真追

剧的伙伴会发现， 案件争议焦点

在于猝死主播和文化传媒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剧中方远

法官依据查明事实依法认定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 现实中， 类似争

议也同样存在。 近日， 徐汇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游泳教练王某

与某体育俱乐部公司之间的劳动

合同纠纷案， 依法认定二者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支付王某未

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其他

工资差额。

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

员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

2020 年 6 月 1 日起， 王某

开始在某公司担任游泳教练。

2020 年 10 月 15 日， 双方签订

有效期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劳务协议，

明确公司安排王某为全职员工，

工作职责包括课程带教、 课程策

划、 协助招生、 开展宣传等， 协

议包含薪资构成、 考勤、 请休

假、 禁止兼职等。

2021 年 4 月 16 日,王某以公

司存在未足额发放、 随意克扣工

资等违反劳动法行为为由， 发送

电子邮件通知公司结束双方劳动

关系， 并要求公司按照法律规定

返还克扣工资等。

同年 5 月 18 日， 王某向劳

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确

认双方劳动关系， 支付工资差

额、 未休年假折算工资、 解除劳

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双倍工资差

额等。 同年 8 月 30 日， 仲裁委

员会作出裁决： 确认王某与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支付工资差

额、 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产生的

双倍工资差额。 公司不服裁决，

向上海徐汇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 公司认为王某上完

课就打卡离开， 上课时间不固

定， 双方签订劳务协议后， 劳务

费实际按照课程时数计算， 公司

未对王某进行日常管理， 公司未

给王某缴纳社会保险费， 双方建

立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且公司规定上游泳课前要早到

15 分钟， 王某多次迟到， 扣除

工资差额并无不妥。

王某辩称， 自从进入公司做

游泳教练开始， 自己均接受公司

的排课管理， 2021 年 4 月 15 日

完成工作交接， 次日以公司未足

额发放工资、 克扣工资为由结束

双方劳动关系， 因此与公司在

2020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15 日存在劳动关系。 因私人

矛盾， 公司无故克扣工资， 自己

并未迟到或旷工， 公司需支付克

扣的工资差额。 因双方未签订劳

动合同， 公司还应支付未签劳动

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法院厘清争议焦点

上海徐汇法院经审理认为，

劳动关系是一种具有经济人身从

属性的权利义务关系。 本案中，

双方确认王某担任公司的游泳教

练， 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建立的是劳

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根据双方的

劳务协议， 明确公司安排王某为全

职员工， 且工作职责不限于课程带

教， 还有课程策划、 协助招生、 开

展宣传等工作， 该约定与王某同公

司管理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

证。 协议另外明确了王某上班时

间、 工资发放、 工资构成， 并对请

假、 旷工等扣薪情况进行说明， 并

且双方约定王某不得在其他单位担

任全职或兼职工作等， 上述约定均

显示王某在公司的安排下提供劳

动、 接受管理， 并获得工资报酬，

双方建立的是劳动关系。

公司称王某打卡考勤显示上班

时间并不固定， 双方建立的是劳务

关系。 法院认为， 无论时间是否固

定， 王某都是按照公司安排的课程

时间进行打卡， 因此对公司意见不

予采纳， 确认王某与公司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15 日期

间存在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

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因双

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有与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 在其未能

提供证据证明王某拒绝签订劳动合

同的情况下， 公司应支付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

差额。 因双方 2020 年 10 月 15 日

签署的劳务协议具备劳动合同基本

要素， 可视为劳动合同， 因此公司

应支付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14 日的双倍工资差额。 公司称因

王某迟到而扣其工资， 但并未提供

充分证据证明， 因此公司应支付工

资差额。 法院综合考量各类因素，

作出如上判决。

以劳务关系之名行劳动关系之实？

游泳教练与体育俱乐部对簿公堂

宠物犬未系牵引绳致人受伤
法院判决饲养人赔偿 6万余元

法治庭审A6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哲魁 于清淼

货轮海上交通肇事致12人失踪
海警首起涉人员失踪的海上交通肇事案移送审查起诉，两名外籍被告人获刑

本报讯 近日， 由上海海警局

侦办的， 海警首起涉及人员失踪的

海上交通肇事案成功移送审查起诉

并获判决， 两名外籍嫌疑人兰某和

阿某分别被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判处犯交通肇事罪， 分别获刑 2

年 4个月、 2年 6个月。

2021 年 2 月， 上海海警局获

悉一艘涉嫌在台湾海峡附近海域交

通肇事的外籍货船， 正于该局辖区

海域港口停靠。 该局迅速对案件基

本情况进行查证核实。

经了解， 嫌疑人兰某和阿某驾

驶外籍货轮由境外驶入我国领海

内， 因违反操作规程与一中国籍渔

船发生碰撞， 导致渔船沉没， 船上

14 名船员落水， 其中 2 人获救，

12人失踪。

根据 《刑法》 第 133 条交通肇

事罪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难以

对“人员失踪” 的情况在追究刑事

责任时进行评价。

为加快推进案件办理， 上海海

警局主动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

分院进行沟通后一致认为： 此次海

上交通事故致 12 人失踪， 事实清

楚、 证据确实充分。 综合在案证据

能够判断失踪人员无生还可能， 虽

不能直接推定“死亡”， 但与法律

及司法解释规定的交通肇事罪其他

法定结果出现时的情节相比较， 具

有同质性， 据此应当追究肇事者

的刑事责任。 最终， 该局以兰某

和阿某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 133 条， 涉嫌交通肇事罪，

将两名嫌疑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

近日， 经上海三中院公开开庭

审理， 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兰

某有期徒刑 2年 6个月， 判处被告

人阿某有期徒刑 2年 4个月。

上海海警局表示， 该海上交通肇

事案是海警首例由地方法院作出有罪

生效判决的遇难者下落不明的涉外海

上交通肇事刑事案件， 该案的成功判

决为日后全国海警同类案件的办理提

供了参照， 也为海上违规驾驶行为敲

响了警钟。 船员应严格遵守海上交通

法律法规， 切勿心存侥幸， 否则将会

受到法律严惩， 海上如遇突发险情，

请第一时间拨打 95110 海上报警电

话。

2022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三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章炜 E-mail:fzbfzsy@126.com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脱离了父母的监管， 也

没有了摄像头的监控， 幼童在儿童游

乐场摔骨折了， 谁该为此买单呢？ 近

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了这样一

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2021 年 8 月 6 日 13 时许， 6 岁

的晶晶由其母亲陪同在儿童游乐场玩

耍时摔倒， 致左手手臂骨折， 因没有

监控录像， 故受伤过程不明确。 回忆

当时的情景，晶晶母亲说，她进入游乐

场后在门口处与人聊天， 晶晶自行在

园内玩耍。后听到晶晶哭声，之后晶晶

自己跑到母亲处。 晶晶说她通过一个

小楼梯爬到半空的通道， 在小平台角

落处有一个障碍物，走过时绊倒了。晶

晶的母亲说，事发区域是视线盲区，即

便在外侧，也看不到事发处的情况。事

发时没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管理， 且儿

童游乐场没有对设施进行及时维护，

设施有损坏， 通道旁边的滑梯有破

损， 平台上有障碍物， 存在安全隐

患， 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软包， 垫子不

是很平整， 有些地方有变形。 因与儿

童游乐场协商未果， 故晶晶一家诉至

法院， 索赔各项经济损失 7万余元。

儿童游乐场则表示， 游乐场需要

家长陪同， 但事发时晶晶母亲在游乐

场门口与人聊天， 没有尽到监护责

任。 儿童游乐场在事发后查看了监

控， 也询问了其他人， 因系监控盲

区， 均无法确认晶晶受伤情况。 晶晶

受伤是因其脱离监护人监护造成， 监

护人有主要责任， 儿童游乐场不存在

管理缺失，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游乐场所管理

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游客损

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

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

侵权人的责任。 晶晶是在儿童游乐场

内玩耍时受伤。 根据仅有的监控视频

显示， 晶晶在游乐场内独自玩耍， 晶

晶母亲未近距离关注晶晶活动情况。

事发时晶晶尚某， 心智尚未成熟， 对

风险判断、 自我保护等能力较弱， 其

攀爬的设施有一定高度， 攀爬路线较

为复杂， 存在一定的活动风险， 需要

近距离关注和保护。 但晶晶母亲进入

游乐场后在门口与人聊天， 未能全程

关注晶晶， 更未能及时发现晶晶受伤

情况及原因， 并及时到场查看、 处

理， 足可见晶晶监护人未予关注晶晶

动态并谨慎看护， 对晶晶受伤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

儿童游乐场虽辩称涉事区域系监

控死角， 无法确认晶晶受伤情况， 其

提供的个别监控视频未能真实反映事

发时的实际情况， 亦未提供包括设施

维护、 日常管理措施等证据证明其已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并在事发后未保

存有效证据的情况下进行装修， 导致

无法还原案件事发情况， 对此儿童游

乐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即

便事发区域是监控死角， 儿童游乐场

更应通过巡查、 张贴安全提示等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 以避免伤害事件的发

生， 对此儿童游乐场在履行安全保障

义务过程中存在缺失。 鉴于原被告均

未能举证证明晶晶受伤过程及致伤原

因， 导致晶晶致伤原因不明， 对此双

方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最终， 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

举证责任及实际情况等因素确定儿童

游乐场对晶晶损伤承担 30％的赔偿

责任。

幼童在游乐场监控死角处摔伤
法院：游乐场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高松

本报讯 酒后上路叫了代驾， 临

近到家时又让代驾下车， 不巧短短几

百米碰上了公安设卡临检， 最终逃不

过醉酒驾驶处罚。 近日， 经崇明区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陆某因犯

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 3个月， 并处

罚金 6000元。

今年 7月的一天晚上， 陆某和朋

友一起吃饭， 席间喝了 3瓶啤酒， 饭

后陆某知道自己酒后是不能开车的，

所以特意联系了朋友过来帮忙代驾送

他回家。

由于朋友家和陆某家相距不过几

百米， 所以当车子行驶到朋友家门口

时， 陆某提出来离家没有多远了， 让

朋友干脆直接下车回家， 剩下的几百

米他可以自己开回去。

陆某自行驾车行驶了几十米后，

就被开展酒驾整治的民警依法拦停检

查。 经民警现场对陆某进行呼气式酒

精检测，结果为 262mg/100ml。后又将

其带至医院提取血样，经血样鉴定，其

血液中乙醇浓度为 2.91mg/ml。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 血液中的

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80mg/100ml

就构成醉酒驾驶的行为。

崇明检察院经审查认定犯罪嫌疑

人陆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其

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 （二）

项之规定， 遂以陆某涉嫌危险驾驶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后上海崇明法院经

审理后作出如上判决。

叫了代驾中途又让代驾下车
男子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刑


